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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自然资字〔2023〕272 号 签发人：张五宁

交城县人民政府：

根据吕梁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《关于规范用地报批资料

做好征地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吕自然资发﹝2020﹞211 号）

文件要求，征收土地需由县政府发布公告，公告由县政府统

一编号，并加盖县政府公章。

目前我局拟办理洪相镇成村 0.8150 公顷土地的征地手

续，特申请交城县人民政府发布征收土地预公告。具体内容

如下：



— 2 —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四十五条规定，

县政府研究决定拟征收洪相镇成村集体土地 0.8150 公顷，

该宗地将用于政府组织实施的住宅用地项目，是为了公共利

益需要，符合相关规划，现公告如下：

一、被征地乡镇：洪相镇

二、被征地村民委员会：成村村委会

三、权属状况：成村集体所有土地

四、拟征收位置面积范围：0.8150 公顷（附：用地范围

略图）

五、拟征收土地目的：满足我县城乡居民住房需求

六、拟征收土地用途：住宅用地

七、开展土地现状调查安排

1.调查单位：洪相镇人民政府、自然资源综合行政执法

队洪相镇中队、成村村委会

2.调查时间：本公告公示期 10 个工作日，然后开展土

地现状调查

3.调查地点：洪相镇成村

4.调查程序：县政府在成村发布征收土地预公告，由洪

相镇人民政府和自然资源综合行政执法队洪相镇中队组织

成村村委会实地调查，核实被征地农户详细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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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调查参加人员：洪相镇人民政府、自然资源综合行政

执法队洪相镇中队、成村村委会相关负责人及相关权利人。

八、相关要求：

1.农村集体经济组织、土地承包户和相关权利人按规定

的时间，持土地权属证书或其它有关证明材料，到村委会参

与调查、清点、确认工作。对不能直接到场参加的，应当提

供书面授权委托书，委托他人代理。未如期办理土地现状调

查的，由调查人员现场调查清点结果为准。请农村集体经济

组织、土地承包户和相关权利人相互转告。

2.凡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，抢建、抢种的地上附着物不

予办理登记。

特此公告

交城县自然资源局

              2023 年 10 月 17 日

交城县自然资源局办公室 2023 年 10 月 17 日印发


